
 

 

公 告 
 

合肥市蜀山区颂恩饺子店：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邓安定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531

号劳动争议案件，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531号仲裁裁决书。你公

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期满不起诉，裁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安徽弘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林永银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

789 号劳动争议案件，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789 号仲裁裁决书。

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期满不起诉，

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安徽纽赛恩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刘文辉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

（2024）488 号劳动争议案件，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488 号仲裁

裁决书。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期

满不起诉，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安徽聚星呈美美容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陈钰蓉、范馨语、郭思佳与你公司皖合

蜀山劳人仲案（2024）2189-2191号案件，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月 31日 15时 40分在民生

大厦 18 楼（蜀山区怀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决。联系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合肥指间娱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胡鑫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

2134 号案件，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月 31日上午 10时 30分在民生大厦 18 楼（蜀山区怀

宁北路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联系电话：

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飞鸥电子商务（合肥）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刘超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

2245 号案件，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月 27日上午 10时在民生大厦 18楼（蜀山区怀宁北路

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联系电话：65597684、

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合肥板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程娅敏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

2289 号案件，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月 23日上午 10时在民生大厦 18楼（蜀山区怀宁北路

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联系电话：65597684、

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马跃：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安徽有限公司与你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

2153 号案件，现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0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月 31日上午 9时 30分在民生大厦 18楼（蜀山区怀宁北路

与樊洼路交口西南角）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联系电话：65597684、

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合肥市蜀山区泽琳美甲店：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周紫怡与你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1937

号案件，现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文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月 13 日 14时 40分在中国工业设计城 C座蜀山经开区仲裁庭 2楼

（蜀山区湖光路与振兴路交口东侧）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联系

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安徽卓品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王子腾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

734 号劳动争议案件，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734 号仲裁裁决书。

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期满不起诉，

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合肥城际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张文杰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

（2024）1132 号劳动争议案件，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1132 号仲

裁裁决书。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期满不起诉，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安徽赢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周本兵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

1917号劳动争议案件，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1917号仲裁裁决书。

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期满不起诉，

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安徽慈仁堂制药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朱皖峰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2083

号案件，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0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月 13日上午 8时 30分在民生大厦 18楼（蜀山区怀宁北路与

樊洼路交口西南角）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联系电话：65597684、

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公 告 
 

安徽绍航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宋子豪与你公司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

345 号劳动争议案件，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合蜀山劳人仲案（2024）345 号仲裁裁决书。

你公司可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期满不起诉，

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65597684、65123621。 

 

 

 

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 日 

 

 

 

 

 


